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杭教办基〔2022〕33 号 

 

 

杭州市教育局办公室关于 2022 年杭州市区 

普通高中名额分配招生工作的通知 

 

有关区教育局（社发局），有关直属学校（单位）： 

    根据《杭州市教育局关于 2022 年杭州市区各类高中招生工作

的通知》（杭教基〔2022〕2 号）的有关要求，现就做好 2022 年

杭州市区（上城区、拱墅区、西湖区、滨江区、钱塘区和西湖风

景名胜区，下同）省一级重点普通高中、省一级普通高中特色示

范学校及其领办分校名额分配招生工作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    一、名额分配招生的招生学校（校区）和招生名额 

    2022 年共有 15 所学校（21 个招生单位）招收名额分配生（以

下简称分配生）。其中杭州高级中学贡院校区、杭州第二中学滨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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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区、杭州第四中学下沙校区、杭州师范大学附属中学、杭州第

十四中学凤起校区、浙江大学附属中学玉泉校区、杭州学军中学

西溪校区、杭州市长河高级中学等学校（校区）的分配生招生名

额，按 2022 年各学校（校区）除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班及特色班等

之外的市区招生计划数的 60%确定；杭州高级中学钱江校区、杭

州第二中学东河校区、杭州第四中学吴山校区、杭州第七中学转

塘校区、杭州第十四中学康桥校区、浙江大学附属中学丁兰校区、

杭州学军中学紫金港校区、杭州市源清中学、杭州学军中学海创

园学校、杭州第二中学钱江学校、杭州高级中学钱塘学校、杭州

第四中学江东学校、杭州绿城育华学校的分配生招生名额，按 2022

年各学校（校区）除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班及特色班等之外的市区

招生计划数的 40%确定。按照上述规定，现将各学校（校区）2022

年分配生招生名额公布如下。 

招生学校（校区） 
招生总 

计划数 

“中外合作办学

项目”班、特色

班等招生计划数 

分配

生 

比例 

分配生 

招生 

名额 

杭州高级中学 
贡院校区 624 名 0 60% 374 名 

钱江校区 708 名 60 名 40% 259 名 

杭州第二中学 
滨江校区 648 名 0 60% 389 名 

东河校区 515 名 35 名 40% 192 名 

杭州第四中学 

下沙校区 700 名 100 名 60% 360 名 

吴山校区 515 名 35 名 40% 192 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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杭州第七中学     转塘校区 720 名 240 名 40% 192 名 

杭州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564 名 60 名 60% 302 名 

杭州第十四中学 

凤起校区 636 名 60 名 60% 346 名 

康桥校区 635 名 35 名 40% 240 名 

浙江大学附属中学 

玉泉校区 624 名 0 60% 374 名 

丁兰校区 648 名 0 40% 259 名 

杭州学军中学 

西溪校区 624 名 0 60% 374 名 

紫金港校区 696 名 0 40% 278 名 

杭州市长河高级中学 600 名 0 60% 360 名 

杭州市源清中学 720 名 0 40% 288 名 

杭州学军中学海创园学校 432 名 0 40% 173 名 

杭州第二中学钱江学校 384 名 0 40% 154 名 

杭州高级中学钱塘学校 816 名 0 40% 326 名 

杭州第四中学江东学校 480 名 0 40% 192 名 

杭州绿城育华学校 340 名 60 名 40% 112 名 

总  计 5736 名 

   

  注：1．上表中的“招生总计划数”不含部分学校（校区）面向萧山、余

杭、临平、富阳、临安五区的招生计划数。 

2．分配生招生名额=（招生总计划数－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班及特色

班等招生计划数）×分配生比例。 

3．杭州绿城育华学校为民办学校，收费标准为学费 17500元/学期，

住宿费 3500元/学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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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二、初中学校分配生推荐名额分配原则 

    分配生名额以市区初中学校应届毕业生数（其中，民办初中

2019 年自主招生学生数按 50%的比例计入该校 2022 年应届毕业

生数，下同）为依据基本均衡分配。根据 2022 年市区普通高中分

配生招生总计划数和市区初中学校应届毕业生总数，确定分配生

推荐比例，并原则上根据该比例和各初中学校应届毕业生数，确

定各初中学校分配生推荐名额（由市、区教育行政部门共同核定）。

分配生推荐名额由各初中学校等额推荐。 

    三、分配生的基本条件 

    1．具有杭州市区初中学校在册学籍号并在学籍所在学校就读

的应届毕业班学生。 

    2．自觉遵守《中小学生守则》和《浙江省初中学生日常行为

规范（试行）》，身心健康，学业优良，综合素质等级评定全部

合格且其中获得优秀（A 等）项数 3 项及以上，综合评语中的操

行等第良好及以上。 

    四、操作程序 

    1．各区教育行政部门须成立分配生推荐工作领导小组，负责

指导、监督本区内初中学校的分配生推荐工作；初中学校须成立

由校长任组长的学校分配生推荐工作领导小组并张榜公布，全面

负责本校的分配生推荐工作。 

    2．在我局确定的分配生基本条件的基础上，初中学校应结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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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校实际，以素质教育和全面育人理念为导向，以公正、公平、

公开为原则，制定学校《名额分配生推荐工作实施办法》。 

    初中学校分配生推荐工作须坚持综合评价、择优推荐的原则，

对符合分配生基本条件的学生，采用综合评分的方法，即根据学

业成绩和综合素质评价进行综合评分，其中学业成绩（由初中阶

段若干学期语文、数学、英语、科学和道德与法治·历史与社会

共 5 门学科期末考试成绩和初三第二学期上述 5 门学科的一次年

级集中统一测试成绩，按一定比例换算组成）所占权重不低于

95%，德育、体育、艺术、劳动、科技等方面的综合素质评价所

占权重不高于 5%。 

    初中学校在制定《名额分配生推荐工作实施办法》时应广泛

征求教职工意见，并认真听取家长意见。各校制定的《名额分配

生推荐工作实施办法》在上报各区分配生推荐工作领导小组审核

批准后组织实施。各区教育行政部门要及时将审核批准的各学校

《名额分配生推荐工作实施办法》汇总上报市教育局基础教育处。 

    3．初中学校应将《名额分配生推荐工作实施办法》、本校可

推荐分配生名额等相关信息，一并通过校园网、公示栏等进行公

示（不少于 3 天），并及时召开学生家长会向家长公布。 

    4．根据学校《名额分配生推荐工作实施办法》，在学生自愿

申请的基础上，初中学校对申请的学生进行综合评分，并按综合

评分高低对所有申请学生排定先后位次，综合评分结果及排定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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先后位次应向全体申请的学生及其家长公布。 

    5．综合评分及位次排定结果无异议后，由相关学生按综合评

分排名的先后位次，依次自主选择学校（校区）。学生选定或放

弃分配生推荐，均须与家长一起签字确认，学生与家长选定分配

生招生学校（校区）并签字确认后不得放弃。初中学校将确定的

拟推荐分配生名单在校内张榜公示（不少于 3 天），经公示无异

议后，确定本校分配生推荐名单。 

6．5 月 26 日 9∶00—5 月 27 日 15:00，初中学校通过杭州市

区各类高中招生信息管理系统（以下简称“高中招生信息管理系

统”）报送本校确定的分配生推荐名单及相关信息。 

7．分配生录取工作在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后进行。市教育局根

据面向市区招生的省重点普通高中、省普通高中特色示范学校及

其领办分校（即集中统一第一批招生学校）的招生总计划数，划

定分配生招生录取的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基础控制分数线（即集中

统一第一批招生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，原则上根据第一批招生学

校的招生总计划数按 1：1.05 左右的比例划定）。各招生学校（校

区）根据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总成绩（含加分），在达到该基础控

制分数线（含）以上的分配推荐生中，按不低于 95%的录取比例，

由高分到低分择优录取。 

8．已被分配生招生学校录取的学生不再参加后续阶段的招生

录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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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五、有关要求 

    1．名额分配招生是市区各类高中招生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，

各区教育行政部门和各初中学校务必高度重视，要将有关政策及

时、准确传达到广大教师、学生和学生家长，规范、透明、公正

地做好名额分配生推荐工作。 

2．坚决杜绝不正之风。对在推荐工作中弄虚作假、徇私舞弊

的，一经查实，将严肃追究主管教育部门、学校领导和有关人员

的责任，并取消有关学生的推荐资格。 

根据 2021 年 8 月出台的《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加强义务教育学

校考试管理的通知》（教基厅函〔2021〕34 号）的相关规定，我

局拟调整市区普通高中名额分配招生方式，并从该文件发文后入

学的初一年级学生（即 2021 级初一学生）开始实施。具体办法另

行制定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杭州市教育局办公室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 年 4 月 8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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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杭州市教育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 年 4 月 8 日印发 


